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校友總會因公受傷失能死亡慰問金申請表
【校用版】 

	當事人資料
	姓   名
	
	性別
	□男□女
	出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服務單位或就學期隊
	
	連絡電話
	

	
	職稱或就讀科別
	
	居住縣市
	

	事件發生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地點
	

	事實內容
	 

	附件
證明 
	□有，文件名稱      
□無

	申請單位 
	
	承辦人
	
	主管
	

	
	
	組  長
	
	決行
	

	 校友總會
	擬辦 
	依據：
核發慰問金金額：

	
	承辦人
	
	副秘書長
	
	會長決行

	
	會辦
財務
	
	秘書長
	
	

	
	
	
	副會長
	
	


[bookmark: _GoBack]備註：
 1依據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校友總會校友因公受傷失能死亡慰問金發給要點辦理。
 2本申請表適用母校各業管或有關單位申請,並得由該單位指派代表致送慰問金。        
